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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主 旨：快來辦理有限公司申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請核備。

說明：一、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檢附下列申請表 1至 11 項文件：

編 號 表 列 名 稱 份 數 備 註

1 委員會設立暨提撥率申請表 2份

2 全體勞工清冊 2份

3
最近 1個月薪資所得扣繳稅款書

（如未達扣繳稅額請檢附工資清冊）
1份

自備

或參考附件

4 委員會組織規章 2份

5 委職員名冊 2份

6 印鑑卡 2份

7 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1份 須自備

8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統一編號

編配通知書 3聯皆須加蓋委員會章及主任

委員、扣繳義務人私章）

1份

3張

9 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扣繳義務人身份證影本 1份 須自備

10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記錄 1份

11 房屋稅單影本 1份 須自備

三、本公司勞工退休辦法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請勾選）

□ 依規定辦理，不另檢附。

□ 優於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檢附正本 3份（需加蓋公司章）。

事業單位名稱：快來辦理有限公司 （請加蓋與公司變更登記表相符之印鑑大小章）

負責人：王小明 （蓋章）

地 址：臺北市濟南路 99 號 99 樓

電 話：02-9999-9999 承辦人員：傅倷超



2

監督委員會設立
臺北市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 申請表

提 撥 率 申 報

統
一
編
號

（
免
填
）

卡

號

（
免
填
）

（請加蓋委員會章）

單 位 名 稱 快來辦理有限公司 雇 主 王小明

統一編號 99919992 勞保證號 00000000A 行 業 別 貿易業

詳 細 地 址

登記地址：臺北市濟州街 19 巷 911 號
電話：02-1999-1999

通訊地址：臺北市濟南路 99 號 99 樓
電話：02-9999-9999

委

員

人

數

資方委員 2人 勞

工

人

數

具有舊制年資之勞
工

8人

勞方委員 4人 純新制之勞工 3人

合 計 6人 合 計 11 人

二、擬定（調整）提撥率考慮因素

薪 資 總 額 最近 1個月：989,979 元（具有舊制年資者）

三、提撥率

擬定（調整）提撥率 4 %

填表人＿傅倷超＿（蓋章）95 年 2 月 8 日申報
填表說明：
一、卡號由主管機關統一編定，統一編號由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提供，請勿填寫。

二、提撥率 2％～15％由事業單位自行參考下列因素擬定之。

本欄依勞工工作年資、薪資結構、最近 5年勞工流動率、今後 5 年退休勞

工人數、已提撥職工退休基金、投保人身保險（以作勞工退休金者為限）

等因素參考訂定之。

三、具有舊制年資之勞工之定義:

(一)本國籍勞工:

1.94 年 7 月 1日前到職之員工選擇退休金舊制或暫不選擇者。

2.94 年 7 月 1日前到職之本國籍員工選擇退休金新制者。

(二)外國籍勞工:

1.僱用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項第 8至第 10 款以外之外國籍勞工。

2.103 年 1 月 17 日前到職之外籍配偶。

3.107 年 2 月 8日前依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聘僱且取得永久居留之外籍員工。

4.108 年 5 月 17 日前僱用具永久居留權之外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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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勞工清冊
（事業單位名稱）

（請加蓋委員會章）

勞 工 姓 名
選擇/暫不選 選擇/適用

到 職 日 期
退休金舊制 退休金新制

1 吳一毛 V 92 年 11 月 20 日

2 李小寶 V 93 年 7 月 20 日

3 王曉明 V 94 年 6 月 19 日

4 王曉君 V 92 年 3 月 3 日

5 吳二毛 V 92 年 11 月 20 日

6 傅倷超 V 91 年 11 月 11 日

7 張三 V 95 年 1 月 28 日

8 李四 V 94 年 5 月 10 日

9 劉文聰 V 94 年 9 月 11 日

10 陳英俊 V 94 年 6 月 2 日

11 史麗儒 V 94 年 11 月 20 日

12

13

14

15

16

17

18

填表說明：

1. 請填載全體勞工資料，並勾選勞工選擇適用退休金新舊制度欄位。

2. 本國籍勞工:

(1)94 年 7 月 1日前到職之員工選擇退休金舊制或暫不選擇者。

(2)94 年 7 月 1日前到職之本國籍員工選擇退休金新制者。

3. 外國籍勞工:

(1) 僱用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項第 8至第 10 款以外之外國籍勞工。

(2) 103 年 1 月 17 日前到職之外籍配偶。

(3) 107 年 2 月 8日前依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聘僱且取得永久居留之外籍員工。

(4) 108 年 5 月 17 日前僱用具永久居留權之外籍員工。

4. 表單欄位如不敷填寫時，請自行複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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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辦理有限公司（具有舊制年資）工資清冊

編號 姓名 到職日期 最近一個月薪資
（新臺幣）

1 吳一毛 92 年 11 月 20 日

2 李小寶 93 年 7 月 20 日

3 王曉明 94 年 6 月 19 日

4 吳二毛 92 年 11 月 20 日

5 傅倷超 91 年 11 月 11 日

6 李四 94 年 5 月 10 日

7 陳英俊 94 年 6 月 2 日

8

9

10

最近一個月薪資總額： 元

（請加蓋與公司變更登記表相符之印鑑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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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職員名冊

（請加蓋委員會章）

職 別 姓 名 職 務 到 職 日 期

資

方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王小明 董事長 90 年 9 月 9 日

委 員 傅倷超 人事經理 91 年 11 月 11 日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勞

方

委

員

副 主 任 委 員 李小寶 會計 92 年 11 月 20 日

委 員 王曉明 出納 93 年 7 月 20 日

委 員 吳一毛 業務 94 年 6 月 19 日

委 員 吳二毛 助理 92 年 3 月 3 日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候 補 委 員

候 補 委 員

總 幹 事

幹 事

填表說明：
1.委員會置委員 3 人至 15 人（含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總委員數以奇數為
原則，且勞方代表不得少於 3分之 2。

2.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在 100 人以上，其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9人。
3.本表委員人數（含資方委員、勞方委員）應與監督委員會設立申請表及組織規
章所載委員人數一致。

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5 年 6 月 1 日勞動 4字第 0950026878 號函釋：勞工退休金

條例（新制）施行後始進用及適用新制但已結清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舊制）

工作年資之勞工，並無舊制之適用，與勞工退休準備金動支事項無涉，因此，

事業單位於進行選舉該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勞方代表時，該等勞工應無選舉

權及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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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規章

第 1 條 本規章依照勞動基準法第 56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會名稱：快來辦理有限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第 3 條 本會地址：臺北市濟州街 19 巷 911 號

電 話： 02-1999-1999

第 4 條 本會置委員 6 人，其中勞工人數不得少於 3分之 2，並置

主任委員 1人綜理會務、副主委員 1人襄助處理會務。

(1)主任委員：由雇主就資方代表（委員）中指派 1人擔任

之。

(2)副主任委員：由勞工代表（委員）中推選 1人擔任之。

(3)勞工選候補委員 0 人，由勞工直接選舉之。（未填者，以不

推選候補委員論）

第 5 條 本會委員及正（副）主任委員之任期均為 4年，勞工代表（委員）

連選得連任，但連任之人數不得超過 2 分之 1，資方代表（委

員）連派得連任，並得依職務變動，隨時改派。

第 6 條 本會置置總幹事 人、幹事 人處理一切經常性會務，提請委員

會會議通過任命。（未填者以不置職員論）

第 7 條 本會委員為義務職。

第 8 條 本會任務如左：

(1)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暫停提撥之審議事項。

(2)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數額之查核事項。

（請加蓋委員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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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於勞工退休準備金存儲及支用之查核事項。

(4)關於勞工退休金給付數額之查核事項。

(5)其他有關勞工退休準備金之監督事項。

第 9 條 本會應於每年度本公司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前擬具基

金結算會計報表及有關資料，連同會錄送經本公司轉請稅捐稽

徵機關查核。

第 10 條 本會每 3個月開會 1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主席由

主任委員擔任之，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

理之。開會時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決議時應有出席委員 3

分之 2以上之同意方為有效。

第 11 條 勞工退休時，應由本公司人事、會計依勞工退休辦法規定，核計

退休給付金額，經負責人核定後，並由本會正、副主任委員簽

署，始得支付之。。

第 12 條 本規章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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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紀錄

1.時 間：95 年 2 月 5 日 10 時 30 分

2.地 點：忠義大廳

3.出席人員：11 人

4.列席人員：0人

5.主 席：王小明 記錄： 傅倷超

6.主席報告：為保障員工之舊制年資退休金權益，依法設立勞工退休準備監督

委員會，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

7.討論事項：

第 1案

案由：討論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職員推選。

決議：主任委員為王小明擔任，資方委員（代表）為傅倷超擔任。

副主任委員為李小寶，勞方委員（代表）為王曉明、吳一毛、

吳二毛擔任。

第 2案

案由：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擬定。

決議：法定提撥率範圍為 2%~15%，經討論後，提撥率擬定為 4%並依按

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第 3案

案由：勞工退休準備金組織規章擬定。

決議：經討論後，組織章程擬定如設立規章內容。

8.臨時動議：

9.散會：12 時 15 分【會議紀錄內容請依實際情形自行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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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件

日期 年 月 日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編號 空 白 勿 填

收

件

日期 年 月 日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編號 空 白 勿 填

受理申請稽徵機關 機關代號 檔

案

日期 年 月 日 扣繳單位
組織別

(請於適當欄項打ˇ)

營利

事業

籌備

處 A

執行業務
機關

D

團體

E

信託

專戶

G

一般外

國法人

H

外國法人開立

新臺幣帳戶

K

其他

F

扣 繳 單 位 稅 籍 編 號
獨資

B

合夥

C

編號 空 白 勿 填

打ˇ處 登 記 原 因 打ˇ處 附 件 稽 徵 機 關 變 更 登 記 說 明

ˇ 01 設立登記 03 變更扣繳
單位名稱

1.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份
2.負責人及扣繳義務人

國民身分證影本 份
3.所在地房屋稅單影本乙份

打ˇ處 登記原因 打ˇ處 登記原因

20 變更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

16 補建檔

02
變更負責人
扣繳義務人

04 地址變更
（遷入） 17 撤銷登記 49 資料釐正

11 註銷登記 18 擅自他遷

項 目 填 載 內 容 變更者打ˇ

扣 繳 單 位 名 稱 ○○○股份有限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扣繳單位所在地址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

房 屋 稅 籍 編 號

(請依房屋稅單管理代號欄填

寫)

縣

市

鄉 鎮

區 市
村 里 別 流 水 號 (樓 號 戶 號)

1 2 3 應 填 1 2 3 4 5 6 7

主任委員
姓 名 王小明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A 1 3 1 9 1 2 1 8 0

地 址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

扣 繳

義 務 人

姓 名 王小明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A 1 3 1 9 1 2 1 8 0

地 址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
外國法人在

臺代理人或

代 表 人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設 立 日 期 年 月 日 作 廢 之 原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主要捐贈者名稱 主 要 捐 贈 者 統 一 編 號

會 計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02-12345678

總 機 構/

營利事業

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 統 一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地址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

登 記 資 產 總 額

說

明

一、 申請書一式三聯，於扣繳單位設立或變更登記時，向稽徵機關取用填寫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二、 扣繳單位設立登記時，「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欄由稽徵機關編配填寫。

三、 「作廢之原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欄一律免填（本欄限由稽徵機關填寫）。

四、 除雙線欄外，扣繳單位應依核准證明文件載於本申請書。

五、 扣繳單位經核發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後，遇有變更欄項變更申請時，請打ˇ註記，並將原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填入。

稽 徵 機 關 章 扣 繳 單 位 、 主 任 委 員 、 扣 繳 義 務 人 章

第
一
聯

由
業
務
單
位
併
同
附
件
歸
檔
存
查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表單編號：7-13-1

備
註
：
外
國
法
人
來
臺
投
資
開
立
新
臺
幣
帳
戶
者
，
編
配
統
一
編
號
時
，
請
依
左
列
方
式
填
寫
：

一
、
「
扣
繳
單
位
名
稱
」
欄
請
填
外
國
法
人
名
稱
。

二
、
「
扣
繳
單
位
所
在
地
址
」
欄
請
填
外
國
法
人
所
在
國
及
地
址
，
房
屋
稅
籍
編
號
除
縣
市
別
為
英
文
代
碼
外
，
數
字
欄
均
填
9
。

三
、
「
負
責
人
」
及
「
扣
繳
義
務
人
」
欄
請
填
外
國
法
人
之
負
責
人
。

四
、
「
扣
繳
單
位
、
負
責
人
、
扣
繳
義
務
人
章
」
欄
請
蓋
外
國
法
人
、
負
責
人
、
外
國
法
人
在
臺
代
理
人
或
代
表
人
章
。

登 記 原 因

第
一
聯

電
作
單
位
處
理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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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件

日期 年 月 日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編號 空 白 勿 填

受理申請稽徵機關 機關代號 檔

案

日期 年 月 日 扣繳單位
組織別

(請於適當欄項打ˇ)

營利

事業

籌備

處 A

執行業務
機關

D

團體

E

信託

專戶

G

一般外

國法人

H

外國法人開立

新臺幣帳戶

K

其他

F

扣 繳 單 位 稅 籍 編 號
獨資

B

合夥

C

編號 空 白 勿 填

打ˇ處 登 記 原 因 打ˇ處 附 件 稽 徵 機 關 變 更 登 記 說 明

ˇ 01 設立登記 03 變更扣繳
單位名稱

1.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份
2.負責人及扣繳義務人

國民身分證影本 份
3.所在地房屋稅單影本乙份

打ˇ處 登記原因 打ˇ處 登記原因

20 變更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

16 補建檔

02
變更負責人
扣繳義務人

04 地址變更
（遷入） 17 撤銷登記 49 資料釐正

11 註銷登記 18 擅自他遷

項 目 填 載 內 容 變更者打ˇ

扣 繳 單 位 名 稱 ○○○股份有限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扣繳單位所在地址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

房 屋 稅 籍 編 號

(請依房屋稅單管理代號欄填

寫)

縣

市

鄉 鎮

區 市
村 里 別 流 水 號 (樓 號 戶 號)

1 2 3 應 填 1 2 3 4 5 6 7

主任委員
姓 名 王小明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A 1 3 1 9 1 2 1 8 0

地 址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

扣 繳

義 務 人

姓 名 王小明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A 1 3 1 9 1 2 1 8 0

地 址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
外國法人在

臺代理人或

代 表 人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設 立 日 期 年 月 日 作 廢 之 原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主要捐贈者名稱 主 要 捐 贈 者 統 一 編 號

會 計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02-12345678

總 機 構/

營利事業

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 統 一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地址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

登 記 資 產 總 額

說

明

六、 申請書一式三聯，於扣繳單位設立或變更登記時，向稽徵機關取用填寫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七、 扣繳單位設立登記時，「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欄由稽徵機關編配填寫。

八、 「作廢之原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欄一律免填（本欄限由稽徵機關填寫）。

九、 除雙線欄外，扣繳單位應依核准證明文件載於本申請書。

十、 扣繳單位經核發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後，遇有變更欄項變更申請時，請打ˇ註記，並將原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填入。

稽 徵 機 關 章 扣 繳 單 位 、 主 任 委 員 、 扣 繳 義 務 人 章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表單編號：7-13-1

備
註
：
外
國
法
人
來
臺
投
資
開
立
新
臺
幣
帳
戶
者
，
編
配
統
一
編
號
時
，
請
依
左
列
方
式
填
寫
：

一
、
「
扣
繳
單
位
名
稱
」
欄
請
填
外
國
法
人
名
稱
。

二
、
「
扣
繳
單
位
所
在
地
址
」
欄
請
填
外
國
法
人
所
在
國
及
地
址
，
房
屋
稅
籍
編
號
除
縣
市
別
為
英
文
代
碼
外
，
數
字
欄
均
填
9
。

三
、
「
負
責
人
」
及
「
扣
繳
義
務
人
」
欄
請
填
外
國
法
人
之
負
責
人
。

四
、
「
扣
繳
單
位
、
負
責
人
、
扣
繳
義
務
人
章
」
欄
請
蓋
外
國
法
人
、
負
責
人
、
外
國
法
人
在
臺
代
理
人
或
代
表
人
章
。

登 記 原 因

第
二
聯

電
作
單
位
處
理
聯



11

收

件

日期 年 月 日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編號 空 白 勿 填

受理申請稽徵機關 機關代號 檔

案

日期 年 月 日 扣繳單位
組織別

(請於適當欄項打ˇ)

營利

事業

籌備

處 A

執行業務
機關

D

團體

E

信託

專戶

G

一般外

國法人

H

外國法人開立

新臺幣帳戶

K

其他

F

扣 繳 單 位 稅 籍 編 號
獨資

B

合夥

C

編號 空 白 勿 填

打ˇ處 登 記 原 因 打ˇ處 附 件 稽 徵 機 關 變 更 登 記 說 明

ˇ 01 設立登記 03 變更扣繳
單位名稱

1.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份
2.負責人及扣繳義務人

國民身分證影本 份
3.所在地房屋稅單影本乙份

打ˇ處 登記原因 打ˇ處 登記原因

20 變更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

16 補建檔
02

變更負責人
扣繳義務人

04 地址變更
（遷入） 17 撤銷登記 49 資料釐正

11 註銷登記 18 擅自他遷

項 目 填 載 內 容 變更者打ˇ

扣 繳 單 位 名 稱 ○○○股份有限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扣繳單位所在地址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

房 屋 稅 籍 編 號

(請依房屋稅單管理代號欄填

寫)

縣

市

鄉 鎮

區 市
村 里 別 流 水 號 (樓 號 戶 號)

1 2 3 應 填 1 2 3 4 5 6 7

主任委員
姓 名 王小明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A 1 3 1 9 1 2 1 8 0

地 址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

扣 繳

義 務 人

姓 名 王小明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A 1 3 1 9 1 2 1 8 0

地 址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
外國法人在

臺代理人或

代 表 人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街路 段 巷 弄 號之 樓之 （ 室）

設 立 日 期 年 月 日 作 廢 之 原 扣 繳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主要捐贈者名稱 主 要 捐 贈 者 統 一 編 號

會 計 期 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02-12345678

總 機 構/

營利事業

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 統 一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地址 臺北市○路○段○巷○弄○號○樓

登 記 資 產 總 額

說

明

十一、 申請書一式三聯，於扣繳單位設立或變更登記時，向稽徵機關取用填寫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

十二、 扣繳單位設立登記時，「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欄由稽徵機關編配填寫。

十三、 「作廢之原扣繳單位統一編號」欄一律免填（本欄限由稽徵機關填寫）。

十四、 除雙線欄外，扣繳單位應依核准證明文件載於本申請書。

十五、 扣繳單位經核發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後，遇有變更欄項變更申請時，請打ˇ註記，並將原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填入。

稽 徵 機 關 章 扣 繳 單 位 、 主 任 委 員 、 扣 繳 義 務 人 章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

表單編號：7-13-1

備
註
：
外
國
法
人
來
臺
投
資
開
立
新
臺
幣
帳
戶
者
，
編
配
統
一
編
號
時
，
請
依
左
列
方
式
填
寫
：

一
、
「
扣
繳
單
位
名
稱
」
欄
請
填
外
國
法
人
名
稱
。

二
、
「
扣
繳
單
位
所
在
地
址
」
欄
請
填
外
國
法
人
所
在
國
及
地
址
，
房
屋
稅
籍
編
號
除
縣
市
別
為
英
文
代
碼
外
，
數
字
欄
均
填
9
。

三
、
「
負
責
人
」
及
「
扣
繳
義
務
人
」
欄
請
填
外
國
法
人
之
負
責
人
。

四
、
「
扣
繳
單
位
、
負
責
人
、
扣
繳
義
務
人
章
」
欄
請
蓋
外
國
法
人
、
負
責
人
、
外
國
法
人
在
臺
代
理
人
或
代
表
人
章
。

登 記 原 因

第
三
聯

電
作
單
位
處
理
聯


